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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1學年度預算編製時程規劃

預算編製作業項目 時 程

• 111學年度預算編製說明會 110.12.16

• 各單位預算編列 110.12.17~110.12.30

• 會計室資料彙整(初審) 111.1.3~1.27

• 預算分組審查 111.2.8~3.16

• 總預算審議 111.3.29

• 校務會議報告 111.4.13

• 董事會議審查 111.5~6月

• 函報教育部備查 111.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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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大學所面臨之挑戰



收入

支出

收入長期趨勢遞減
疫情影響、少子化趨勢

支出長期趨勢遞增
人事成本遞增、物價上漲

 財務收支將面臨虧損之風險 財務收支將面臨虧損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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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可運用資金已瀕臨警戒線

教育部要求最低金額6.65億元短期可用資金7.75億元
係包含院系所經費2.3億元

財務體質脆弱無法承擔經營風險
更無能力再作任何重大建設與維護

6



學雜費收入僅約佔總收入之52%

 學雜費收費標準無法合理反映教學成本

學校經常性支出過
度依賴高度不確定
性財力來源-受贈收
入

學校經常性支出過
度依賴高度不確定
性財力來源-受贈收
入
任一項收入不如預期
，均將造成學校經常
性收支發生虧損

任一項收入不如預期
，均將造成學校經常
性收支發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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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11

陸華校友鉅額捐贈

受贈收入

學年度

陸華校友鉅額捐贈於106至109學年度分年匯入110學年度以後無巨額捐贈，受贈收入將驟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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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子化海嘯來襲

私立學校新生117學年度將比109
學年度減幅高達41.14%
私立學校新生117學年度將比109
學年度減幅高達41.14%
117學年度新生將比109學年度減
少6.5萬人，減幅達28.6%
117學年度新生將比109學年度減
少6.5萬人，減幅達28.6%

萬
人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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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肺炎疫情鋒回再起

 不可抗力風險之衝擊

項 目 短收金額

學雜費收入 1,165萬元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2,694萬元

推廣教育收入 1,668萬元

其他收入 1,712萬元

合計 7,239萬元

疫情對108學年度財務收入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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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肺炎疫情鋒回再起

•不可抗力風險之衝擊

疫情對108學年度財務收支之影響高達8,984萬元

項目 增加支出

防疫物資 308萬元

線上教學軟硬體設施 1,437萬元

合計 1,745萬元

疫情對108學年度財務支出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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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 其他不可抗力之風險

萬元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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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9學年度現金收支概況表
項   目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本期現金餘絀 (185,856,781) 49,723,754 (7,889,606) (269,911,939) (89,575,874)

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1,237,000,328 1,288,733,000 1,285,652,725 1,027,687,417 934,434,491



貳、111學年度預算編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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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算是學校教育與校務發展的施政藍圖。

二、經常性預算:餘絀應達收支平衡。

現金收支預算:結存應不低於伍仟萬元。

三、經常性收支方面：應量入為出。

資本支出方面：採零基預算精神，排定優

先順序。

四、經常性支出:各單位支出預算數以110學

年度預算數80%編列(含學術單位)。

資本支出:除安全維護及維持正常運作之

資本支出外，其餘111學年度暫緩編列。

註:校務獎補助經費預算配合研發處分配之額度編列。



五、收入概算由各相關單位編製，會計室彙
編；支出預算由會計室在收入概算總額
度內，分配各單位概算額度，再由各單
位依據所分配之額度編列預算。

六、範圍：

1.收入及支出均應編入預算中。

2.學術單位預算由會計室統一編列，

行政單位由各單位自行編列。

七、預算編列須對應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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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項目 編製原則

• 學雜費收入 依據學生人數及收費標準估列

• 推廣教育收入 以110學年度為基期，訂定成長目標

• 產學合作收入 參考110學年度狀況，訂定目標值

•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參考110學年度狀況，訂定目標值

• 補助收入 按各計畫、項目逐案核實估列

• 受贈收入
依據110預算及109、108決算三年常
態捐款平均值估列(剔除非常態值)

• 其他收入
以109決算及110預算執行情形為參
考值

八、110學年度收入概算編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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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與費用 攸關之收入項目

•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 學雜費收入
• 補助收入

• 推廣教育支出 • 推廣教育收入

• 產學合作支出 • 產學合作收入

•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 行政管理支出 • 整體收入規模

九、成本與費用編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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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本與費用編列原則

項目 編製原則

• 董事會支出 參考109、110學年度，核實編列

•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一、核實編列
法定給與(人事費、退休撫卹費)、
獎助學金、折舊及攤銷、已訂多年
期合約之支出(維護、工程等)
二、考量優先順序撙節編列
視單位任務優先順序，在分配額度
內檢討編列

• 獎助學金支出

• 推廣教育支出

• 產學合作支出

• 其他教學支出

• 行政管理支出

• 財務費用 利息支出核實編列

• 其他支出 按近三年平均值編列

• 附屬機構損失



參、110學年度預算編列應行注意事項

一、會計項目一致性：

1.依教育部頒訂之會計項目為基準。

(106年9月1日臺教會(二)字第1060114372
號函)

2.一個工作計畫編號對應一個會計項目，

經常門與資本門分開編列。

19



二、預算之編列應對應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依據109-111期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規劃各
單位年度工作計畫。

2.各單位規劃之年度工作計畫預算，現階段
如無法對應本校109-111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部分，應依相關程序經校長核定同意納入
該期程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方得編列預算。

3.各單位預算編列時應同步完成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指標代碼之鏈結作業，並註記欲達成
之教育部整體發展辦學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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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經費與預算結合
之編列作法：

1.各單位依研究發展委員會核定之109~111年度
教育部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於各單位預算初審核定後，進行相關預算項
目之調整作業，計畫編號為H且經費來源註記
「教育部整體獎補助經費」，末碼H2為上學
期(8~12月)，末碼H1為下學期(1~7月)，原則
上不超過9碼。

2.教育部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經費之經費性質須
依經常門及資本門分開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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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款應有補助單位之規定方得編列，設立
計畫編號專帳管理，不得挪至其他項目使用。

五、已簽奉校長核定或有上級機關規定之新增
「計畫項目」，請檢附簽呈或公文。

六、已核定之「繼續經費」(如工程款)，應按合
約規定之各期經費，確實編入當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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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算核定且於執行一段期間後，如經檢討與
實際情況有重大差異而須變更執行項目時，
請填寫「工作計畫暨預算變更調整申請表」
辦理預算變更。

八、前一學年度工作計畫執行率未達80%，本學年
度請參酌實際執行數核實編列，並請敘明理
由。

九、一個工作計畫若涵蓋若干支出項目，務必在
細項說明欄編列序號敘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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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收入：

1.學雜費收入：
教務處及國際處提供實際學生數及預估新生
人數，由會計室依110學年度收費標準原則
編列；其中學生實習學分費，由師培中心依
實際人數編列。

2.推廣教育收入：
由推廣教育處依預計開班數及各項收費標準
計算編列。

3.產學合作收入：
產學及技轉案等委辦計畫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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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由國際處依預估大陸自費生學雜費收入及陸生
暑期營隊收入編列。

5.補助及受贈收入：
(1)補助收入：

a.教育部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款，由研發處
編列預算。

b.研究生獎助學金、工讀金、身心障礙、訓
輔工作、弱勢學生助學金，由學務處編列。

c.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由研發處編列。

d.其他各單位教育部及公家機關補助款。

(2)受贈收入：校友及外界募款由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編列。 25



6.附屬機構收益：係預估心理治療所收益，由心
理治療所編列。

7.財務收入：由總務處(出納組)依預估資金平均
餘額、運用配置及定存利率等估計資訊，編列
利息收入。

8.其他收入：
(1)試務費收入：由教務處預估111學年度各項

招生情形編列。

(2)雜項收入：係指罰款收入、賠償金、廢品收
入、停車費、宿舍水電費、證件工本費等，
由各單位依業務管理權責估算編列，統一由
學校專帳管理。 26



十一、支出：

1.人事費：人事室依預估111學年度實際情形，
並參酌110學年度教職員工薪俸標準編列 。

2.業務費：
(1)業務費編列原則不得成長，預算審議時，

得依各單位之實際狀況刪減。

(2)統籌事務費︰
凡屬經常性一般公務所需，如文具、紙
張、郵電、印刷、消耗、雜支等所需費
用屬之；以每人每月500元計列。

(3)非經常性公務所需之事務費用，應另編
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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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試務費支出以試務費收入之80%為原則，
由教務處編列(包括人事、業務、維修、
設備) 。

(5)受贈收入之支出由校院系所依捐贈指定
項目專款專用。

(6)外幣結匯之兌換匯率請以美金28.3元及
歐元33.5元計列。(依前一年度12個月底
平均匯率為基準)

(7)預備金：係為因應緊急事故及未來重大
政策之需要編列，不得移作一般性經常
門與資本門支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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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特別補助費：
依會計室分配原則編列，使用範圍包含辦
公設備、文具用品、紙張、印刷、誤餐、
交通、雜支費用、與主管職務有關之婚喪
喜慶禮金(每次限1500元)及慰問員工等支
出，不得移作固定津貼與招待費用，學年
度結束如有餘額不得保留至下學年度使用。

(9)加班、出差費：
a.體育室(校隊帶隊老師)、通識中心、師

培中心、語言中心：

˙教師出差費由原單位編列預算支應。

˙職員加班、出差費由人事室統籌編列。
29



b.行政單位專任職員、專職約聘由人事室編列。

c.行政單位兼任主管由人事室編列支應。

d.院系所專任職員、專職約聘人員:

加班費及出差費依人事作業規定辦理，

經費由院系所營運費支應。

e.教師出差費由院系所營運費支應(專案除

外)，無加班費。

f.軍訓室及資訊處加班、出差費由人事室

編列支應。

g.舉辦單位已有旅費補助，不得申請

報支差旅費。 30



3、修繕維護費︰

(1)由總務處統一彙整全校之維修工程。

(2)修繕費：

a.凡足以增加原有資產之價值者，應作為資
本支出。

b.其效能非二年內有所耗損者應作為資本支
出，加入原資產實際成本餘額內計算，但
其效能所及年限可確知者，得以其有效期
間平均分攤。

c.凡因為維持資產正常使用而修理或換置之
支出，應作為費用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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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統籌辦公器具養護費:

a.凡一般性辦公事務機具所需之保養、維修
費用屬之，如印表機、影印機、傳真機、
投影機…等。

b.非一般性辦公所需之機具保養、維修，應
另編列預算。

c.每人每年1,200元，含主管、專任職員、約
聘行政人員、兼職約聘人員及專案計畫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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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宿舍支出:

a.由人事室、學務處、總務處核實編列人事、
業務、維修、設備等預算。

b.提撥收入之4%，作為宿舍安全防護及自治
輔導經費。

c.傳達室安全防護工讀金，依各棟宿舍預估
值班時數及時薪調漲變動編列經費。

(5)影印機及印表機耗材維修、影印機租用、影
印紙購買，由各處室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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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電腦週邊設備：

a.資訊處統一彙整編列行政單位及體育室、

通識中心、師培中心、語言中心(不含教師)

電腦軟硬體之請購及維護。

b.以前年度未曾透過資訊處開發之系統，

由各單位自行編列維護費。

(7)資產報廢及折舊：由總務處統籌編列。

(8)網頁維護費：

a.官方網頁由秘書室統一編列。

b.單位網頁由單位自行編列預算。
34



4 、獎助學金支出：

(1)學務處統籌編列全校之工讀金。

(2)依功能歸類，分工讀金、獎助學金(均含政府、
學校補助及民間捐助) 。

註:自111年1月1日起，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168元。

(3)教育部助學指標:學校學雜費收入應提撥3％以
上作為學生獎助學金；若申請調漲學雜費則應
提撥5％以上，其中助學金不得低於提撥數70％。

（民間捐贈助學金 + 學校自付助學金）/

（民間捐贈獎學金 + 學校自付獎學金 + 

民間捐贈助學金 + 學校自付助學金）
35



5、退休及撫卹支出：

(1)私校退撫基金：

由人事室依學費總額3％估計編列。

(2)優退獎勵金：由人事室依預估人數編列。

(3)退休金差額：由人事室依實際屆齡退休人員
預估差額編列。

6、系所營運費：

(1)院系所充實圖儀設備之經費由研發處召開

研究發展會議決議後分配。
(2) 110學年度各院系所依研發處核定之營運費

(含基本、維修(護) 、消耗費等)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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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院系所承接計畫案內管理費所分配之獎勵
經費，使用年限為三年。

(4)學術單位空間修繕經費由院系支付，公共空
間及院辦公室修繕由院系與學校共同分攤。

7、外購圖書：
(1)由圖書館預估數量統籌編列。
(2)電子資料庫：
a.經常門：租賃式，一年一訂，且無提供光

碟片或期滿後無線上檢閱權者。
b.資本門：買斷式；或單價一萬元以上且耐

用年限超過二年者，停訂後有線上檢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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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1、請各單位主管務必審慎檢視所編列之工作計

畫及預算經費之內容，並依其重要性排序。
2、新增之業務必須註明「新增」字樣。
3、分期付款之設備，編列於「預付設備款」；

分期付款之修繕工程，編列於「預付工程
款」。請依預計支出項目之性質，分別核算
編列，以改善前揭2項目預算執行差異過大之
情形。

4、須編列教育部等外部經費配合款(如高教深耕
計畫)。

5、人事費及各項津貼、旅運費、獎學金及工讀
金等支出,請依支出性質須歸屬於適宜之會計
項目，不可統編於雜支費。 38



6、為改善行政管理及教學訓輔之實際支出遠低於預

算及人事費寬列等情事：

(1)請各單位應逐項合理評估業務之經費需求，並

參酌歷年實際執行情形覈實估列。

(2)各行政單位例行業務，其經費若已由高教深耕

計畫支應，請刪減111相關預算，以免預算重覆

編列(若有特殊需求，請就個案情節先洽會計室

討論後再行編列，嗣後如仍有預算高估且情節

重大者，將由該單位主管依權責自行說明)。

7、各單位受贈之指定用途發展基金，若111學年度規

劃進行重大修繕及採買大型機械設備，請提出需

求並編列於111學年度預算。 39



111學年度預算審查作業原則

1、委員審查預算請以全校觀點與立場加以
考量。

2、委員對預算項目內容及金額有爭議時，
由召集人裁示。

3、分組預算經委員會審議後，將做為全校
整體總預算調整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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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預算審查重點
1、預算之編列須對應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並以對應之可實現度做為審查之基準。

2、預算列為重要發展計畫與基本營運計畫之
適切性。

3、新增項目須考量其必要性與迫切性(簽奉
校長核定之項目方可編列)，編列項目及
其金額應依中程計畫期程分年分批合理編
列預算。

4、每項預算須列示編列標準與計算公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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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代號 單位名稱
111預算

(註1)

111人數

1200H 秘書室 53,000 32

190AH 國際雲端學院 20,000 10

1400H 軍訓室 30,500 17

150FH 校友處 20,000 10

1600H 體育室 41,000 24

2000H 教務處 87,500 55

2100H 學務處 111,500 71

2200H 總務處 117,500 75

2300H 人事室 20,000 10

2400H 會計室 23,000 12

2500H 研發處 38,000 22

2600H 校牧室 20,000 8

2800H 圖書館 35,000 20

290AH 資訊處 50,000 30

8210H 語言中心 27,500 15

8300B 通識教育中心 38,000 22

8401B 師資培育中心 10,000 4

H200H 環安中心 20,000 6

H300H 國際處 27,500 15

H700H 校務研究暨策略處 20,000 6

H800H 職涯處 23,000 12

H900H 政府計畫專案辦公室 10,000 3

843,000 479

行政單位特別補助費與統籌事務費人數

小計

註1：計算基準：基本額度5人以下核給10,000元，6-10人為20,000元，第11人起為每人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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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行政單位概算支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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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性支出:各單位支出預算數以110學年度
預算數80%編列(含學術單位)。

➢資本支出:除安全維護及維持正常運作之資本
支出外，其餘111學年度暫緩編列。

註:校務獎補助經費預算配合研發處分配之額度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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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